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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名称

玉溪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经费

二、立项依据

按照《国家统计局关于做好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经费预算编

制相关工作的通知》（国统字〔2022〕68 号）精神，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全国经济普查条例》关于经济普查所需

经费，由中央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共同负担，并列入相应年度的

财政预算。

三、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统计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玉溪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以下简称“五经普”）是一项重

大的国情国力调查，按照“全国统一领导、部门分工协作、地方

分级负责、各方共同参与”的原则，玉溪市统计局统筹协调，组

织实施普查工作。五经普将完成 6.1万户单位，1.9万户个体户

的清查和普查任务，全面调查全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规

模、布局和效益，掌握玉溪国民经济行业间经济联系，为科学制

定玉溪市中长期发展规划，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科学准确的统计信息支持。



五、项目实施内容

普查的主要内容包括单位基本情况、组织结构、人员工资、

财务状况、能源生产与消费、生产能力、生产经营和服务活动、

固定资产投资情况、研发活动、信息化和电子商务交易情况、投

入产出调查等。根据不同的普查对象，其普查内容也有所不同。

具体分为四类单位进行清查和普查。一是一套表单位清查和普

查。包括一套表单位基本情况、财务状况、从业人员及工资总额、

能源生产与消费情况、生产能力、生产经营和服务活动、固定资

产投资、研发活动、信息化和电子商务交易情况等内容。二是非

一套表单位清查和普查。包括非一套表单位基本情况、财务状况、

从业人员情况、部分行业经营情况、固定资产投资情况，以及行

政事业单位、民间非营利组织主要经济指标等内容。三是个体经

营户清查和普查。包括个体经营户基本情况、雇员支出、税费、

房租、营业收入、固定资产投资情况等主要经济指标。四是部门

普查。包括金融、铁路部门及军队系统负责普查的单位基本情况、

从业人员情况、财务状况、业务情况等内容，以及领导小组办公

室其他成员单位负责提供的主要业务量情况。

六、资金安排情况

2024年项目资金预算86.96万元，主要用于经济普查培训费、

差旅费、其他交通费用。

七、项目实施计划



2024 年 1-12 月完成普查登记，普查数据检查、审核与验收，

普查数据汇总，普查数据质量抽查，普查数据评估与发布，普查

资料开发及普查总结各阶段工作进展，按照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

方案时间节点要求按季拨付。

八、项目实施成效

五经普将完成 6.1 万户单位，1.9 万户个体户的清查和普查

任务，全面调查全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规模、布局和效

益，掌握玉溪国民经济行业间经济联系，为科学制定玉溪市中长

期发展规划，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提供科学准确的统计信息支持。


